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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泉教执〔2013〕13 号 

 
 
关于印发泉州市教育局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
“三年行动”2013 年宣传教育工作方案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

育文化旅游局，市属各高等院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市直学校：   

现将《泉州市教育局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“三年行动”2013

年宣传教育工作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进一步细化分解，

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5月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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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 

“三年行动”2013 年度宣传教育工作方案 

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和创建安

全发展学校总体部署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，根据《泉州

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3 年安全生产宣

传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泉安办〔2013〕36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

泉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“三年行动”2013 年工作意见通

知》（泉道安整治办〔2013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泉州市教育

局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“三年行动”2013 年宣传教育工作方

案如下： 

一、宣传教育工作目标  

进一步推进“文明交通行动计划”、“城市建设管理年”活动

的深入实施，贯彻落实创建安全发展学校各项宣传工作措施，努

力完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，营造浓厚的校园宣传

氛围，实现学校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效果明显提升。 

二、主要措施和任务 

（一）构建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 

各地各校要制定落实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工作方案，落

实人员和经费，强化责任制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大力宣传交通安全

法律法规，做到每周有交通安全宣传专题，持续开展公益宣传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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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活动，使交通安全宣传更加深入人心。 

（二）营造宣传教育氛围 

各学校悬挂的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标语、警句、横幅、

宣传图的内容要进行更新和完善。要充分利用学校的电子显示

屏、校园广播等开展交通安全常态化宣传，播放交通安全宣传标

语和安全提示语，努力营造浓厚的校园氛围。 

（三）拓宽宣传教育途径 

各地各学校要通过组织文明交通知识竞赛、绘画比赛、文艺

演出、培训讲座等活动，大力开展“十一”、少先队日、“122”

交通安全宣传日、全国安全生产月等主题宣传活动，并在“122

全国交通安全日”基础上组织推广“福建省 122 交通安全周”宣

教活动，提升广大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。通过短信、

校园网络、广播、校刊校报、电子显示屏等媒介，进行交通安全

宣传提示，特别是定期有针对性地向校车驾驶人发布交通安全法

律法规、安全警示、恶劣天气交通安全预警信息，引导全体师生、

员工自觉践行文明交通。 

（四）强化宣传教育功能 

1、各地要在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开展一次学生道路交通安全

教育优秀课件征集评选活动，并将评选出来的优秀课件下发各学

校作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材料。 

2、学校要每学期开展 1次学生交通安全主题“宣传教育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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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，落实每学期为学生安排 2 个课时以上交通安全专题教育

课、每学年 2次以上文明交通社会实践，将道路交通安全渗透到

日常教育教学和综合实验中。 

3、各地要继续深入开展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创建评选活

动，进一步完善学生交通违法情况查处通报制度，教育学生自觉

杜绝闯红灯，无证驾驶摩托车、超标电动自行车，驾驶“死飞”

自行车等危险交通行为。 

4、各学校要在安全教育日、开学日、放假前等时间节点，

通过开展国旗下讲话、主题班会、知识讲座、交通安全体验、观

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和宣传挂图等形式，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

的交通文明意识和交通安全自我保护意识。 

（五）加强对校车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 

各地要加强《校车管理条例》宣传，每学期至少要开展二次

面对面的针对校车驾驶人、随车照管人员、校车安全管理人员宣

传教育，受教育率要达 100%。通过举办交通安全知识讲座、组

织观看警示教育片、摆放宣传展板、分发交通安全宣传材料等活

动宣传安全文明驾驶常识，通报本辖区校车交通事故情况、交通

违法行为，不断提高校车从业人员的法制意识、安全意识、责任

意识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道路交通安全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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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整治“三年行动”宣传工作，精心组织，强化领导，充分发挥

教育系统的职能优势，确保工作措施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强化检查监督。各地要加强对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

工作的检查督导，并定期不定期对各学校开展宣传教育情况进行

督查暗访，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并督促整改。 

（三）及时上报信息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市属学校要明确

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，按照各项工作措施和任务，逐项抓好贯

彻落实，并于每月 20 日前将当月开展活动的工作总结、照片、

视频资料和工作报表（见附件）网传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。 

联系人：薛闽            电话：22782905 

邮  箱：xm22782905@163.com 

 

附件：泉州市教育局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“三年行动”宣  

      传工作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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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泉州市教育局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 

“三年行动”宣传工作报表 

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: 
 

1.集中宣教活动（场次）  
一、对有校车的学校
负责人、校车驾驶人、
随车照管人员教育 2. 受教育人数  

1.集中宣教活动（场次）  二、开展校园宣传教
育活动 2.受教育人数  
三、交通安全信息短
信提示 

发布信息数量（条）/受众
人次 

 

四、媒体报道与上稿
情况 

媒体名称/上稿篇数(分中
央.省级媒体，细表可另
附) 

 

1.主题宣传活动（场次）  五、大型主题宣教活
动 2.参加人数  

六、 悬挂宣传标语     悬挂标语（条）  

七、设置电子显示屏
数量 

电子显示屏数量（块） 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文明办、市道安办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5 月 24 日印发 


